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3环罚字〔2021〕75号

当事人名称: 如东平安客家常菜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623MA1T1γ425B

经营场所: 如东县拼茶镇兴凌村十六组

经营者: 张春红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及

采纳情况

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1年4月26日、 5月10日调

查’发现你个体户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个体户生产项目为小吃服务’安装有洗菜池1组、切菜台1台、

猛火灶1台’烹任时使用猛火灶。 2021年↓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检

查发现’你个体户没有遵守《如东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

区的通告》中“本县区域全部为II类禁燃区’自2020年1月1日起’单

台出力小于（含等于） 35蒸吨／小时（24.5MⅥ／小时）的锅炉和各类工业

炉窑’停止燃用煤炭及其制品’’的规定’你个体户正在使用猛火灶进行

烹任’仍使用煤炭作为燃料。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1年4月26日在你个

体户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

证据二: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1年4月26日在你个

体户现场拍摄的取证照片数张。

证据三: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1年4月26日、 5月

10日对你个体户经营者张春红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

证据四:你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照片打印件1份°

证据五:你个体户经营者张春红身份证照片打印件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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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六:如东县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调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

告》扫描打印件1份°

证据七: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行政执法证复印件1份°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你个体户在进行小吃服务项目生产时未按照

时问规定在禁燃区内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煤炭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我局于2021年6月8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通

03环罚告字〔2021〕99号）告知你个体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

处罚决定’并告知你个体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你个体收到

该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既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书面

申请听证’视为放弃该权利°

以上事实’有2021年6月4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知书》 （通03环罚告字〔2021〕99号） 、 2021年6月8日《南通

市生态环境局送达回证》 °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

定’我局决定没收你个体户厨房内的猛火灶’组织拆除这台猛火灶’处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之规定’你

个体应当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

号。你个体缴纳罚款时’应在备注信息写明环保罚款和你个体名称,并

将缴款凭据报送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备案°

收款银行:建设银行如东支行

户 名:如东县财政局

账 号: 32001647336051120138

我局将对你个体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逾

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

条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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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你个体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或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如东县掘港镇泰山路26号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616室

联系人:姚丽华、沈利娟;联系电话: 0513ˉ84162656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城市人民政府可以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

根据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要求’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高污染

燃料的目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

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

污染燃料的设施’ 已建成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

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第一百零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

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者在城市集中供

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已

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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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要

求的锅炉’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六条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

离。

除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

缴纳罚款·银行应当收受罚款’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将冻结的存款

划拨抵缴罚款;

（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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